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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核医学工作场所、医用电子加速器、后装机、DSA及Ⅲ类

射线装置项目（一期）

项目性质 扩建 建设地点 济宁市高新区诗仙路 99号

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通信地址 济宁市任城区健康路 6号

法人代表 孙树印 邮政编码 272011

联系人 郑斌 联系电话 15166782638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济南博瑞达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完成

时间
2017年 3月

审批部门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
批复

时间
2017年 7月 3日

验收监测
验收监测

时间
2018年 10月 15日

监测

单位

山东鲁环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 2000 万元 环保投资 600万元 投资比例 30%

应用类型

非密封放射性物

质

使用 乙级

射线装置 使用 III 类

验收项目

现状

射线装置 ECT-CT 1台 III 类

放射性同位素应用 99mTc（99Mo-99mTc发生器）、131I 乙级非密封场所

引 言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始建于 1896 年，为鲁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学科门类齐全、

医疗设备先进、专业特色突出的三级甲等大型综合医院。

为适应医院的发展，缓解老院区的就诊、住院压力，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建设东

院区，位于济宁市高新区诗仙路 99号。

为满足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区医疗诊断的需求，东院区新建核医学科，新上

1 台 ECT-CT（应用核素 99mTc，99mTc 由医院使用 99Mo-99mTc 发生器制取，99Mo-99mTc

发生器规格为 2.96E+10Bq）开展核素诊断，使用 131I开展甲亢甲癌核素治疗（采用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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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分装仪进行分装。甲亢患者及甲癌患者治疗不同时进行，开展当天先进行甲亢

患者治疗，待甲亢患者全部离开核医学科后，再进行甲癌患者治疗）。

该单位于 2017年 3月委托济南博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核医学工作

场所、医用电子加速器、后装机、DSA及Ⅲ类射线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7年 7月 3日得到山东省环境保护厅的审批意见（鲁环辐表审[2017]016号）。

该医院已于 2015年 11月 13日延续山东省环境保护厅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20年 11月 12日，证书编号为鲁环辐证[08090]，许可种类和范围为“使用

Ⅴ类放射源，使用Ⅱ类、Ⅲ类射线装置，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本次验收内容为核医学场所，用于诊断的射线装置 ECT-CT 1台（使用 99mTc，日

等效最大操作量 2.96E+7Bq），用于治疗的放射性核素 131I（日等效最大操作量

3.145E+9Bq）。

项目于 2017年 7月 4日开工建设，于 2018年 8月 31日建设完成。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受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委托，山东鲁环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承担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编制工作，于 2018 年 10月 15 日对该

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与检查。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本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验收监测目的

(1)通过现场验收监测，对该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运行及其效果、辐射的产生

和防护措施、安全和防护、环境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的检查与测试，判断其是否符合

国家相关标准和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文件的要求。

(2)根据现场检查、监测结果分析和评价，指出该项目存在的问题，提出需要改进

的措施，以满足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对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和安全防护规定的要求。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提出的具体要求，进行分析、评价并得出结论，

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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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 10月 1日；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年 10月 1日；

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与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653号，2014年；

5.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部第 47号令，

2017年 12年 20日；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第 18号令,2011

年 5月 1日；

7.《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37号，2014

年；

8.《山东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报告》（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1989

年）；

9.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10.《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核医学工作场所、医用电子加速器、后装机、DSA及Ⅲ

类射线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年 3月；

11.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核医学工作场所、医用电子加速

器、后装机、DSA 及Ⅲ类射线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鲁环辐表审

[2017]016号），2017年 7月 3日；

12.核医学工作场所、医用电子加速器、后装机、DSA及Ⅲ类射线装置项目（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委托书。

13.项目实际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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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核医学工作场所、医用电子加速器、后装机、DSA及Ⅲ类射线

装置项目（一期）。

2. 项目性质

扩建。

3. 项目位置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区位于济宁市高新区诗仙路 99号，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和东院区地理位置见附图 1，东院区平面布置见附图 2，核医学科位于门诊医技综合楼

续建东翼一层，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3，核医学科放射性药物通道见附图 4，核医学科通

风气流走向见附图 5，核医学科放射性废水管线图见附图 6。

4. 项目规模

本次验收项目包括用于诊断的射线装置 ECT-CT 1台（使用 99mTc，日等效最大操作

量 2.96E+7Bq），用于治疗的放射性核素 131I（日等效最大操作量 3.145E+9Bq）。

需验收的装置详见表 2-1。

表 2-1 本次验收项目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型号 供货厂家 类别 用途

1 ECT-C
T Infinia Hawkeye4 GE公司 III类 放射诊断

2 99mTc / 北京原子高科 / 诊断

3 131I / 北京原子高科/成都中核高通 / 治疗

5.射线装置工作场所防护情况

根据环评报告及现场审核：

（1）本项目涉及主要房间内径尺寸及其防护情况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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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工作场所防护情况一览表

名称
长×宽
（m）

面积
（m2）

四周墙体
防护

室顶/地板
防护

房高
（m）

防护门铅
当量

观察窗/
注射台
铅当量

ECT区域

ECT-CT机
房（南侧）

7.5×5.76 43.20 240mm实心
砖+40mm 硫

酸钡砂

室顶为 250mm
混凝土

地板为 250mm
混凝土+轻集料

面层

5.4
东、西门
4mmPb

西侧观
察窗
4mmPbECT-CT机

房（北侧）
7.86×5.76 45.27 5.4

高活室
（共用）

2.82×1.98 5.58 240mm实心
砖+40mm 硫

酸钡砂

5.4 北门
8mmPb

传递窗
8mmPb

配药室
（共用）

4.82×3.06 14.74 5.4 北门
13mmPb

传递窗
8mmPb

注射室
（北侧，
ECT专用）

3.06×2.32 7.10
240mm实心
砖+40mm 硫

酸钡砂
5.4 东门

4mmPb
注射窗
40mmPb

ECT注射
后候诊区

11.52×
5.06 58.29

240mm实心
砖+40mm 硫

酸钡砂
5.4 东门

8mmPb /

放射性废
物室

（共用）
1.98×1.76 3.48 240mm实心

砖+40mm 硫
酸钡砂

室顶为 250mm
混凝土

地板最薄处为
1700mm混凝土
+轻集料面层

5.4 南门
4mmPb /

病人卫生
间（共用）

5.76×4.5 25.92 5.4 / /

碘治疗区域

服药室 2.24×1.86 4.17
370mm实心
砖+20mm 硫

酸钡砂

室顶为 300mm
混凝土

地板为 350mm
混凝土+轻集料
面层+30mm硫
酸钡砂（390mm

混凝土）

5.4

东门
13mmPb
北门

10mmPb

/

治疗准备
室

3.12×2.32 7.24

240mm实心
砖

5.4 南、北门
1mmPb /

甲功测量
室

3.36×1.96 6.59

室顶为 300mm
混凝土

地板最薄处为
1700mm混凝土
+轻集料面层

5.4 南、北门
1mmPb /

甲癌病房 1 6.82×3.95 26.94 东墙为
370mm实心
砖+70mm 硫

酸钡砂
其余墙体为
370mm实心
砖+20mm 硫

酸钡砂

室顶为 300mm
混凝土+40mm

硫酸钡砂
地板最薄处为
350mm混凝土
+600mm 轻集

料面层

5.4 16mmPb /

甲癌病房
2、3

6.82×3.72 25.37 5.4 16mmPb /

甲癌病房
4、5

7.20×3.72 26.78 5.4 16mmPb /

甲癌病房 6 7.32×3.60 26.35 5.4 16mmPb /

甲癌病房 7 7.44×3.85 28.64 5.4 16mmPb /
甲癌病房
8、9

和留观室
8.16×3.80 31.00 370mm实心

砖+20mm 硫
酸钡砂

5.4 16mmPb /

甲癌病房
10 7.45×4.26 31.74 5.4 16mmPb /

门诊医技综合楼东翼地下一层后装机机房和加速器机房上方涉及核医学控制区包括甲癌病房 1~甲
癌病房 7、两间注射室、甲功测量室、ECT注射后候诊区东侧，该区域地板最薄处为 800mm混凝

土+轻集料面层，最厚处为 3100mm 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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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普通混凝土密度按 2.35t/m3，实心砖密度按 1.6t/m3，钡砂密度按 3.2t/m3。

（2）通风橱和通风系统

注射室内设一个通风橱，防护效果为 20mmPb当量，配有机械排风装置，在半开的

条件下，风速不低于 1.0m/s。通风橱排气筒顶端连接支管道，并连接至主排风管道中，

最终引至本栋建筑屋脊以上 3m高空排放。注射室通风橱用于 99mTc等分装、标记。注

射室东墙设有一体化注射窗口，供放射工作人员对病人注射放射性药物，防护当量为

40mmPb。ECT区域和碘病房区域各设一套废气排放系统，经活性炭吸附后于本栋建筑

屋脊以上 3m高空排放，并加装楼顶引风机。管道材质均为金属管道，密封处理，管道

经过非辐射区域时进行防护处理，防护效果为 5mmPb。

（3）工作场所分区

核医学工作场所的控制区分为碘治疗区域和 ECT-CT区域。碘治疗区域包括服药室、

治疗准备室、甲功测量室、留观室（带独立卫生间）、病房（10间，20床，带独立卫

生间）、甲癌患者走廊；ECT-CT区域包括 ECT-CT机房、注射室、注射一室、注射二

室、放射性废物室、ECT用药患者走廊、ECT注射后候诊区（座椅）衰变池及病人卫生

间。此区域内除正在候诊或诊断的患者外不得有任何其他人员滞留。监督区包括核医学

科 ECT-CT操作室、131I分装室、用药前候诊区（ECT、碘治疗共用，座椅）、病房医

生办公室、病房值班室、护士站、阅片室、会议室、主任办公室、值班室、更衣室及淋

浴室等其它区域。设置有工作人员通道、病人通道和药物通道。

（4）衰变箱和衰变池

医院设置 99mTc用 10L污物桶（5mmPb）1个、50L衰变箱（10mmPb）2个，注射

室、ECT注射候诊区放置 250mm×250mm污物桶（5mmPb）4个，产生的含 99mTc固废

每 2周清理一次，将其转移至放射性废物储存室衰变箱内，封闭存放 2周。131I专用

500mm×500mm衰变箱（20mmPb当量）2个，污物存储间放置 500mm×500mm衰变箱

（20mmPb当量）2个，10个病房内分别放置 1个 250mm×250mm 污物桶（5mmPb）

1个，放置固废在每名患者出院后清理一次，留观室和服药室内固废每天清理一次，将

其转移至放射性废物储存室 131I专用衰变箱内，每个衰变箱储存 2个月的固废，封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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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4个月。经检测达到清洁解控水平后，按照一般医疗废物处置。

留观室（带有病人专用卫生间）和甲癌病房（带有病人专用卫生间），注射后候诊

区的病人专用卫生间设置在核医学科东南角，均设有专用下水道通往衰变池内。同时在

缓冲区、服药控制室、治疗室/抢救室、甲功测量室内设置盥洗池，其废水通过专用下水

道通往衰变池内。放射性废水管道采用防渗和耐酸碱腐蚀管道。

衰变池建于续建东翼楼外东北侧地下。衰变池上方区域为绿化，距核医学入口约

18m，距门诊医技综合楼续建东翼东墙约 8m。周围少有人员停留，衰变池上方地面设

置了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医院在续建东翼楼外东北侧地下修建放射性污水处理系统，该系统由 2个沉淀池（一

备一用）和 3个衰变池并联构成，每个沉淀池的有效容积为 10m3，每个衰变池的有效

容积为 55m3，衰变池池底和池壁采用防渗透和耐酸碱腐蚀的材料，池顶盖为不锈钢内

衬铅板结构。污水泵及阀门的开启采用人工控制或时间液位自动控制。地下建有楼梯，

可通往地下衰变池。该放射性污水处理系统与医院核医学科所有地漏、水池、卫生间相

连接，衰变池为三级并联结构，衰变池平面布置示意图见图 2-3。使用时，放射性废水

先自流至 1#沉淀池，预处理后经化粪池自流进入 1#衰变池，当 1#衰变池进水达到最高

水位，关闭 1#衰变池前端进水阀门，再打开 2#衰变池前端进水阀门，当 2#衰变池进水

达到最高水位，关闭 2#衰变池前端进水阀门，再打开 3#衰变池前端进水阀门，当 3#衰

变池进水达到最高水位，关闭 3#衰变池前端进水阀门，开启 1#衰变池出水阀门，启动

污水泵，将污水排入医院污水处理站进一步处理，同时开启 1#衰变池前端进水阀门，3

个衰变池循环使用。本项目衰变池可以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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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衰变池平面布置示意图

④其他防护用具和个人防护用品

医院核医学科配备注射器铅防护套 2个，铅衣 8套，铅围裙 2套，铅手套 2套，铅

帽子 8个，铅围脖 8个，铅眼镜 2套，铅防护靴 2套，注射防护车 1台，铅屏风 11个；

表面沾污仪 1台，辐射巡测仪 1台，个人剂量仪 8台。ECT注射后候诊区设置移动性铅

屏风。

⑤其他防护措施

核医学工作场所控制区各个入口处张贴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及其中文警告说明，包

括核医学科控制区入口、注射与分装室、注射后普通候诊室、注射后 VIP候诊室、ECT-CT

扫描室门口、卫生间、检后休息室等处，ECT-CT扫描室安装有工作指示灯。核医学设

两套门禁系统。第一套为 ECT-CT控制区域的门禁，分别设在其他患者入口的入口门和

患者出口门，病人只能单向通行。第二套为碘病房区域的门禁，分别设在 131I核素治疗

患者通道的入口门和患者出口门，病人只能单向通行，进入控制区后不得随意出入。在

注射及分装室及患者通道安装监控设备。

6.主要放射性污染物和污染途径

（1）ECT-CT 放射工作场所既使用开放型放射性核素（99mTc）又使用 X 射线装置

（ECT-CT），在正常工作情况下产生的放射性危害因素如下：

①γ射线。99mTc在衰变过程中会释放γ射线，γ射线穿透能力很强，会对周围环境造

成辐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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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表面污染。由于工作人员操作不熟练、误操作等原因造成 99mTc洒漏，对工作台、

地面造成表面污染。

③X射线。本项目 ECT诊断时开机并使用 CT功能时产生 X射线，X射线对周围

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关机时，X射线随之消失。

④放射性废水。使用过程中不产生放射性废液，但会产生一定量的放射性废水，主

要来源用药患者的排泄物以及冲洗用水等。医院设有病人专用卫生间，有专用下水道通

往衰变池内。

⑤放射性固体废物。主要为含放射性 99mTc药物操作过程中污染的一次性注射器、

手套、药棉、纱布、吸水纸、破碎杯皿等。一般情况下，医院按照诊疗计划使用放射性

核素，不存在残留放射性核素。特殊情况下残留放射性核素随同发生器一起由供应厂家

回收。

此外，99mTc的子体为核素 99Tc，99Tc发生β衰变，半衰期为 2.14×105年。一般来

说，医用量 99mTc产生的 99Tc的活度很低，还不足以对环境产生放射性辐射影响。

（2）131I核素治疗放射性污染因素分析

①γ射线。131I核素在衰变过程中释放出γ射线，γ射线穿透能力很强，会对周围环境

造成辐射影响。

②表面污染。患者服药后，一次性杯子表面残留的 131I洒漏，对地面造成放射性表

面污染。

③放射性废气。131I是挥发性核素，但本项目使用的 131I 以 131I-NaI液体形式存在，

虽然无挥发性，但储存过程中会产生微量的放射性废气。

④放射性废水。使用过程中不产生放射性废液，但会产生一定量的放射性废水，主

要来源服药患者的排泄物以及冲洗用水等。一般情况下甲亢患者服药后进入留观室留

观，无问题经允许后可离开医院。甲癌患者需要住院，医院设有甲癌病房。留观室和病

房内设有患者专用卫生间，有专用下水道通往衰变池内。

⑤放射性固体废物。治疗时（含甲亢和甲癌），放射性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患者使

用的一次性纸杯、擦拭铅罐及污染地面的物品等。另外，甲癌患者需要住院治疗，住院

患者会产生一定的放射性废物。特殊情况下残留放射性核素放置于放射性废物室铅罐

内，残留核素及铅罐一起由供应厂家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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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次验收监测项目主要为 X-γ辐射剂量率、表面污染、废水总α、总β。

ECT-CT 通风橱

注射室 污物箱

ECT 注射后候诊区及移动性铅屏风 用药前候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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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I分装室 131I服药室、准备室及甲功测量室

甲癌患者走廊 甲癌患者病房

衰变池 衰变池控制系统

衰变箱 控制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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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沾污仪 辐射巡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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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与验收情况的对比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核医学工作场所、医用电子加速器、后装机、DSA 及Ⅲ类射线

装置项目（一期）辐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与验收情况的对比见表 3-1。

表 3-1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与验收情况的对比

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意见（综述） 验收时落实情况

项目

概况

一、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现有总院、血液病

医院、儿童医院、肿瘤医院、消化病医院、高新

区分院和康复医学中心等 7个院区。该项目为扩

建，建设地点为高新区分院门诊医技综合楼续建

东翼和西翼，高新区分院位于济宁市高新区诗仙

路北、康泰路东、嘉达路南、瑞园路西，项目主

要包括：（1）在综合楼东翼一层建设核医学科，

购置 1台 ECT，使用 99mTC（日等效最大操作量

2.96E+7Bq，年最大用量 7.4E+12Bq）开展放射

诊断，使用 131I（日等效最大操作量 3.145E+9Bq，
年对大用量 3.145E+12Bq），属于乙级非密封放

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现有总院、血

液病医院、儿童医院、肿瘤医院、消化

病医院、高新区分院和康复医学中心等

7个院区。该项目为扩建，建设地点为

高新区分院门诊医技综合楼续建东翼

和西翼，高新区分院位于济宁市高新区

诗仙路北、康泰路东、嘉达路南、瑞园

路西，项目主要包括：（1）在综合楼

东翼一层建设核医学科，购置 1台 ECT，
使用 99mTC（日等效最大操作量

2.96E+7Bq，年最大用量 7.4E+12Bq）开

展放射诊断，使用 131I（日等效最大操

作量 3.145E+9Bq，年对大用量

3.145E+12Bq），属于乙级非密封放射

性物质工作场所。

二、

项目

应严

格落

实以

下辐

射安

全与

防护

措施

（一）严格执行辐射安全管理制度。

1.落实辐射环境管理责任制。医院法人代表为

辐射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直接责

任人。设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指定

1名本科以上学历的专职技术人员统一负责全院

的辐射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岗位职责；各辐射工

作场所应安排技术人员负责各自的辐射安全管

理工作。

2.落实放射性同位素和各类射线装置操作规

程、使用登记制度、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

设备检修维护制度、培训计划和监测方案等，建

立辐射安全管理档案。

（二）加强辐射工作人员、患者的安全和防

护工作。

1.落实培训计划。组织辐射工作人员参加辐

射安全培训和再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从事辐射工作。

2.按照环保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

全和防护管理办法》（部令 18 号）要求，建立

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做到 1人 1档。辐

射工作人员应规范佩戴个人剂量计，每 3个月进

行 1次个人剂量监测。安排专人负责个人剂量档

案盒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发现个人剂量异常，应

当及时向环保部门报告并查明原因。

（一）严格执行辐射安全管理制度。

1、成立了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

医院法人代表孙树印为辐射安全工作

第一责任人。设立了辐射安全管理领导

小组，指定医务部负责放射性同位素和

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指定黄承

明负责放射性同位素的保管工作。

2.制定了《放射性药品采购、登记、

使用、核对、保管及注销制度》、《ECT
操作规程》、《核医学科放射卫生防护

管理制度》、《辐射监测计划》、《放

射卫生教育培训制度》、《仪器管理、

操作、保养和维修制度》，建立了辐射

安全管理档案。

（二）加强辐射工作人员、患者的

安全和防护工作。

1.该项目共有辐射工作人员 8 人，

均参加了初级辐射安全知识培训，并取

得了初级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

2.该项目工作人员均已佩戴个人剂

量计。

3.辐射工作人员在规定的区域内按

照规程进行放射性同位素操作，并穿戴

必要的辐射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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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辐射工作人员应严格在规定的区域内按照规程

进行放射性同位素操作，并穿戴必要的辐射防护

用品，确保辐射工作人员所受照射剂量符合《电

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规定的标准限值。

（三）做好辐射工作场所的安全和防护工

作。

1.医院各辐射工作场所醒目位置应设置电离

辐射警告标志，标志应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

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

2.核医学科应实行分区管理，划分控制区和

监督区，控制区外空气比释动能率不大于

2.5μGy/h，并实行医生通道和患者通道分离。核

医学科要按照要求设立独立的排风系统。

3.各射线装落实实体屏蔽措施，确保治疗室

墙体外表面及防护门外 30cm 处剂量率不大于

2.5μSv/h；落实防护门、工作状态指示灯等辐射

安全与防护措施；机房应按要求设置动力排风系

统，保持良好通风。

4.做好射线装置、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的维

护、维修，并建立维修、维护档案。

5.落实放射性同位素入库、库存、出库登记

制度，建立使用台账，定期盘存。做好安全保卫

工作，设置专用保险箱，明确专人负责保管，确

保放射性同位素安全。

6.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减少放射性废水的产

生。放射性废水须经专门的废水收集系统排放至

专门的衰变池内，经监测满足清洁解控水平后方

可排入污水处理系统，通知书确保向环境排放的

放射性同位素满足排放限值的要求。

按要求设置放射性废物衰变箱，交替使用，

本项目产生的放射性固体废物应收集到符合规

范的放射性废物衰变箱内，达到清洁解控水平

后，方可作为普通医疗废物处理，否则应送山东

省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处理。

7.配备至少 2 台 X-γ剂量率仪和 1 台表面沾

污仪，制定并严格执行辐射环境监测计划，开展

辐射环境监测，并向环保部门上报监测数据。

（四）制定并定期修订本单位的辐射事故应

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若发生辐射事

故应及时向环保、公安和卫计等部门报告。

（三）做好辐射工作场所的安全和

防护工作。

1.核医学科在防护门、废物箱等位

置均设置了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2.核医学科实行分区管理，设立了

独立的排风系统。

3.治疗室墙体外表面及防护门外

30cm处剂量率均不大于 2.5μSv/h，防护

门、工作状态指示灯等辐射安全与防护

措施均已落实。

4.建立了射线装置、辐射安全与防

护设施的维修、维护档案。

5.制定了《放射性药品采购、登记、

使用、核对、保管及注销制度》，指定

黄承明负责放射性同位素的保管工作。

6.核医学科放射性废水经衰变池处

理后达到解控水平后排放，配置了衰变

箱，放射性废物经衰变达到解控水平

后，作为一般医疗废物处理。

5.配备表面沾污仪 1 台和 X-γ射线

检测仪 1台，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并

委托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放射研究所负

责医院辐射环境监测。

（四）制定了《辐射事故核事故处

置应急预案》，并于 2018年 3月 30日
开展了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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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收监测标准及参考依据

一、验收监测标准

⑴人员照射剂量限值

环评报告中以 6.0mSv/a、0.3mSv/a、1.5 mSv/a分别作为职业工作人员、公众人员

和慰问者的年管理剂量约束值，对工作人员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当量剂量，取

100mSv/a。

⑵表面放射性污染的控制

工作人员体表、内衣、工作服、以及工作场所的设备和地面等表面放射性污染的

控制遵循附录 B（标准的附录 B）B2所规定的限制要求。

附录 B2.1款规定：工作场所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如表 4-1所列。

表 4-1 工作场所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Bq/cm2）

表面类型
α放射性物质

β放射性物质
极毒性 其他

工作台、设备、墙

壁、地面

控制区 1） 4 4×10 4×10

监督区 4×10-1 4 4

工作服、手套、工

作鞋

控制区
4×10-1 4×10-1 4

监督区

手、皮肤、内衣、工作袜 4×10-2 4×10-2 4×10-1

注：1）该区内的高污染子区除外

（3）废水

GB18871-2002中“8.6.2”中对放射性废水排放限值做了具体要求：

放射性废液每月排放的总活度不超过 10ALImin，每次排放的活度不超过

1ALImin，并且每次排放后用不少于 3倍排放量的水进行冲洗。其中

18FALImin=2×10-8Bq。

另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中“综合医疗机构

总α排放标准 1Bq/L，总β排放标准为 10Bq/L”。

（4）环境剂量限值

本项目环评采用2.5μGy/h作为核医学科控制区边界剂量率目标控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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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依据

济宁市环境天然γ空气吸收剂量率。摘自《山东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

报告》1989年，见表 4-2 。

表 4-2 济宁市环境天然γ空气吸收剂量率(nGy/h)

监测内容 范 围 平均值 标准差

原 野 16.9-97.5 55.3 13.2

道 路 16.2-105.4 43.4 15.9

室 内 50.2-142.7 82.2 18.3
注：表中数据摘自《山东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报告》(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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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验收监测

现场监测

为掌握该医院射线装置正常运行情况下机房周围的辐射环境水平，为环境管理污

染源控制、环境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本次验收监测在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要求及监测

规范规定的前提下，通过对该医院辐射工作场所周围进行了现场监测和检查，根据现

场条件和相关监测标准、规范的要求合理布点。

1.监测项目

环境 X-γ空气吸收剂量率、α、β表面污染、废水总α、总β

2.监测时间与环境条件

2018年 10月 15日 天气：多云；环境温度：20℃；相对湿度：45%。

3.监测方法

环境 X-γ空气吸收剂量率：现场布点监测，每个监测点读取 10 个测量值为一组，

计算其平均值，经过仪器效率校准并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后作为最终监测结果。

α、β表面污染：现场布点监测，每个监测点读取 5 个测量值为一组，计算其平

均值，经过仪器效率校准后作为最终监测结果。

废水总α、总β：在衰变池出口取水样，每天 3 次，计算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监测

结果。

4.监测仪器

使用 BH3103B型便携式 X-γ剂量率仪，具体参数见下表 5-1、5-2。

表 5-1 便携式 X-γ剂量率仪

仪器名称 环境监测 X-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仪

仪器型号 FH40G+FHZ672E-10

能量响应 33KeV～3MeV

量 程 10nSv/h～1Sv/h

检定单位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检定证书编号 DYjl2018-2918

检定有效期 2019年5月6日

表 5-2 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

仪器名称 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

仪器型号 Como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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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发射率响应 Rα=0.38，Rβ=0.64

本底计数率 Bα=0.00S-1，Bβ=17.5S-1

检定单位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检定证书编号 DYhd2018-2817

检定有效期 2019年9月13日

表 5-3 低本底α、β测量仪

仪器名称 低本底α、β测量仪

仪器型号 WIN-8A

检定单位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检定证书编号 Y15-20180087

检定有效期 2020年7月2日

5.监测依据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14583-1993）

《表面污染测定 第一部分： β发射体（Eβmax>0.15Mev）和 α发射体》

（GB/T14056.1-2008）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

监测结果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核医学工作场所应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结果，见表

5-4～5-7。表中数据均已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16.9nGy/h），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5-1。

表 5-4 核医学工作场所剂量率监测结果（nGy/h）

测点编号 点位描述 平均值 备注

1 操作位 121

ECT-CT开机状态，有

病人

2 观察窗 198

3 小防护门上门缝 68.4

4 小防护门下门缝 112

5 小防护门左门缝 98.0

6 小防护门右门缝 87.3

7 小防护门中间位置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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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防护门上门缝 168

9 大防护门下门缝 121

10 大防护门左门缝 204

11 大防护门右门缝 117

12 大防护门中间位置 153

13 南墙外中间位置 138

14 放射性药物处置室防护门中间位置 133 /

15 通风橱观察窗处 452

99mTC：26mci16 通风橱手部位置（取药时） 2350

17 注射室防护门中间位置 125

18 注射一室注射窗口手部 10700
99mTC：60mci

19 注射一室注射窗口身体 244

20 ECT注射后候诊区防护门中间位置 174

有 2个病人

21 ECT注射后候诊区防护门上门缝 151

22 ECT注射后候诊区防护门下门缝 164

23 ECT注射后候诊区防护门左门缝 132

24 ECT注射后候诊区防护门右门缝 148

25 用药前候诊区 105 /

26 131I分装室操作位 915

7.26mci

27 131I分装室观察窗 1120

28 131I服药室防护门中间位置 467

29 131I服药室防护门上门缝 550

30 131I服药室防护门下门缝 612

31 131I服药室防护门左门缝 753

32 131I服药室防护门右门缝 1130

33 131I治疗准备室防护门中间位置 210 /

34 131I甲功测量室防护门中间位置 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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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甲癌病房防护门中间位置 285

7.26mci

36 甲癌病房防护门上门缝 213

37 甲癌病房防护门下门缝 324

38 甲癌病房防护门左门缝 645

39 甲癌病房防护门右门缝 270

40 甲癌留观室防护门中间位置 167

/

41 放射性废物储存室防护门中间位置 142

42 衰变箱表面 236

43 病人专用卫生间 216

44 衰变池上方 158

注：1.监测点位均距地面 1.0m。

表 5-4 可知，工作状态下，ECT-CT 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最大值为 204nGy/h

（0.204μGy/h），低于《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所规定的

2.5μGy/h的标准限值。

表 5-5 ECT-CT关机状态剂量率监测结果（nGy/h）

测点编号 点位描述 平均值 备注

1 操作位 86.7

/

2 观察窗 91.2

7 小防护门中间位置 73.5

12 大防护门中间位置 96.3

13 南墙外中间位置 78.0

45 ECT-CT机房内 76.8

注：监测点位均距地面 1.0m。

表 5-5的监测数据表明，关机状态下，机房周围环境辐射剂量率为（73.5～96.3）

nGy/h，处于济宁市环境天然辐射水平的正常范围内。

表 5-6核医学工作场所β表面污染水平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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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编号 点位描述 平均值（cps） 监测结果（Bq/cm2） 备注

A 通风橱表面 10.6 0.16 控制区

B 衰变箱表面 9.3 0.14 控制区

C1 用药前候诊区地面 5.7 0.08 监督区

C2 用药前候诊区墙面 4.0 0.06 监督区

D1 注射后候诊区地面 10.3 0.15 控制区

D2 注射后候诊区墙面 9.9 0.15 控制区

E1 注射室地面 10.0 0.15 控制区

E2 注射室墙面 9.3 0.14 控制区

F1 注射一室地面 8.7 0.13 控制区

F2 注射一室墙面 5.8 0.09 控制区

G1 ECT-CT机房地面 7.0 0.10 控制区

G2 ECT-CT机房墙面 5.9 0.09 控制区

H1 医护走廊地面 4.8 0.07 监督区

H2 医护走廊墙面 3.4 0.05 监督区

I1 131I分装室地面 13.0 0.19 控制区

I2 131I分装室墙面 10.4 0.15 控制区

J1 131I服药室地面 11.5 0.17 控制区

J2 131I服药室墙面 9.7 0.14 控制区

K1 131I治疗准备室地面 5.6 0.08 控制区

K2 131I治疗准备室墙面 5.2 0.08 控制区

L1 甲功测量室地面 4.9 0.07 控制区

L2 甲功测量室墙面 4.1 0.06 控制区

M1 甲癌病房地面 6.0 0.09 控制区

M1 甲癌病房墙面 5.4 0.08 控制区

N1 留观室地面 9.0 0.13 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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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 留观室墙面 8.7 0.13 控制区

O1 甲癌患者走廊地面 8.3 0.12 控制区

O2 甲癌患者走廊墙面 7.8 0.12 控制区

P1 病人专用卫生间地面 8.6 0.13 控制区

P2 病人专用卫生间墙面 6.8 0.10 控制区

Q 衰变池上方 4.5 0.07 控制区

注：①表中数据已扣除当地当时的本底值（19.2cps）；②检测时，均距被测表面 0.5cm；

③以上点位α表面污染检测结果为未检出;4.cps/67.46（s-1·Bq-1·cm2）=Bq/cm2。

表 5-6的监测数据表明，监督区β表面污染在 0.05～0.08Bq/cm2之间，低于《电离

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监督区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4Bq/cm2。控制区β表面污染在 0.06～0.19Bq/cm2之间，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控制区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40Bq/cm2。

表 5-7衰变池出口废水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监测频次

监测结果（Bq/L）

总α放射性 总β放射性

2018.10.15

1 0.108 0.946

2 0.085 0.703

3 0.062 0.648

日均值 0.085 0.766

标准限值（GB18466-2005） 1 10

表 5-7的监测数据表明，衰变池出口废水总α日均值为 0.085Bq/L，总β日均值为

0.766Bq/L，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日均值总α1Bq/L，

总β10Bq/L的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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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核医学辐射剂量率监测布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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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核医学表面污染监测布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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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职业和公众受照剂量

1.职业人员年有效剂量分析

1 个人累积剂量监测结果

医院为核医学科 8名工作人员佩戴了个人剂量计进行个人剂量监测，提供了 2017

年 6月 21日至 2018年 6月 20日共计 4个季度的个人剂量报告，委托济宁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和菏泽天河卫生检测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检测。根据个人剂量报告估算年有效

累积剂量情况，见表 6-1。

表 6-1 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计检测情况一览表

人员 个人剂量值（mSv） 人员 个人剂量值（mSv）

谭东慧 1.92 杨明 5.34

张菲 1.83 赵雅男 1.94

韩芬芬 1.24 孙戎 1.76

刘洁 2.06 任翠 1.13

表 6-1 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计检测情况统计表

个人剂量计累积剂量范围 个人剂量计人数

管理约束值（6mSv/a）以内 8人

管理约束值（6mSv/a）～标准限值（20mSv/a） 0人

大于标准限值（20mSv/a） 0人

8名辐射工作人员年有效累积剂量均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中规定职业人员的剂量限值 20mSv/a，也低于环评中提出的 6.0mSv/a

的管理约束限值。

2 手部和身体年有效剂量

（1）99mTC注射操作人员手部受到的年有效剂量为：

H=0.7×10700nSv/h×111.1h/a=0.83mSv/a

（2）99mTC注射操作人员身体受到的年有效剂量为：

H=0.7×244nSv/h ×111.1h/a=0.19mSv/a

该年有效剂量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l8871—2002)中职

业人员“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当量剂量不超过 500mSv”的要求，也低于本评价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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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人员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管理剂量约束值小于 150mSv的要求。

2.公众受照剂量分析

根据现场监测结果，取 ECT大防护门左门缝剂量率 204nGy/h计算，每年照射时

间约为 3333.3小时，公众人员居留因子取 1/16，可以估算：

H=0.7×204nGy/h×3333.3h×1/16≈0.03mSv

该年有效剂量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

公众人员的剂量限值 1mSv/，也低于环评报告提出的 0.3mSv/a的管理约束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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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辐射安全管理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第 449号令）、《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第 3号令)及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的要求，医院应落实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中要求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措施。

为此对该医院的辐射环境管理和安全防护措施进行了检查。

（一）组织机构

医院设立了以孙树印为组长的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及辐射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

组，负责本项目相关射线装置的辐射防护管理。

核医学科共有辐射工作人员 21人，其中医师 9名，技师 1名，护士 2名。本项目

所需工作人员从现有核医学科工作人员中统一调配，配备 8名工作人员，不新增工作

人员。

（二）安全管理制度及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该医院制定了辐射安全防护管理制度。所制定的制度包括：

1.工作制度。制定了《放射防护管理制度》、《科医学科安全管理制度》、《放

射防护台帐管理制度》、《放射性废物处理制度》、《放射性药品采购、登记、使用、

核对、保管及注销制度》、《仪器管理、操作、保养和维修制度》、《放射性药品管

理制度》、《注射室工作制度》、《核医学科放射卫生防护管理制度》、《核医学科

工作制度》等辐射防护管理制度。

2.操作规程。制定了《ECT操作规程》、《放射性核素操作规程》。

3.应急程序。制定了《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辐射事故核事故处置应急预案》，并

于 2018年 3月 30日进行了放射事故应急演练。

4.监测方案。制定了《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8年辐射监测计划》。

5.从事放射性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制定了《放射教育培训制度》。该项目共有

辐射工作人员 8人，均参加了初级辐射安全知识培训，并取得了初级辐射安全培训合

格证书。

6. 个人剂量。制定了《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体检及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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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为该项目 8名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并由菏泽天河卫生检测服务有限

公司负责对个人剂量定期进行监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已建立 1人 1档。

7. 编制了 2017年度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

（三）辐射安全防护情况

1.根据环评报告和现场查验，各辐射工作场所屏蔽情况与环评要求一致。

2.医院各辐射工作场所醒目位置上均设置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标志符合《电离

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

3.射线装置机房工作状态指示灯、观察和对讲装置等安全防护措施均已落实。

4.该医院已建立射线装置维修、维护档案。

5.该医院配备了辐射防护用品、辐射监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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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验收监测结论与建议

结 论

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该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履行了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手续，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使用。

（一）项目概况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位于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健康路 6号，本次验收的项目

为《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核医学工作场所、医用电子加速器、后装机、DSA及

Ⅲ类射线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 ECT-CT（使用 99mTC）及 131I 乙级非密

封场所工作场所。

（二）现场检查结果

1.工作制度。制定了《放射防护管理制度》、《科医学科安全管理制度》、

《放射防护台帐管理制度》、《放射性废物处理制度》、《放射性药品采购、登

记、使用、核对、保管及注销制度》、《仪器管理、操作、保养和维修制度》、

《放射性药品管理制度》、《注射室工作制度》、《核医学科放射卫生防护管理

制度》、《核医学科工作制度》等辐射防护管理制度，建立了辐射安全管理档案。

2.操作规程。制定了《ECT操作规程》、《放射性核素操作规程》。

3.应急程序。制定了《辐射事故核事故处置应急预案》，并于 2018年 3月

30日进行了放射事故应急演练。

4.监测方案。制定了《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8年辐射监测计划》。

5.从事放射性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制定了《放射教育培训制度》。该项目

共有辐射工作人员 8人，均参加了初级辐射安全知识培训，并取得了初级辐射安

全培训合格证书。

6.个人剂量。制定了《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体检及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制

度》，医院为 8名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并由菏泽天河卫生检测服务

有限公司负责对个人剂量定期进行监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已建立 1人 1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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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医院各辐射工作场所醒目位置上均设置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标志符合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

8.射线装置机房工作状态指示灯、观察和对讲装置等安全防护措施均已落

实。

9.该医院已建立射线装置维修、维护档案。

10.该医院配备了辐射防护用品、辐射监测仪器。

（三）现场监测结果

ECT-CT在非工作状态下 X-γ辐射剂量率为（73.5～96.3）nGy/h，处于济宁

市环境天然放射性本底水平范围内。工作状态下，机房周围 X-γ辐射剂量率最大

值为为 204nGy/h（0.204μGy/h），低于《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130-2013）中规定的标准限值（2.5µSv/h）。

监督区β表面污染在 0.34～0.43Bq/cm2之间，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

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监督区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4Bq/cm2。控制

区β表面污染在 0.35～0.63Bq/cm2之间，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

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控制区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40Bq/cm2。

衰变池出口废水总α日均值为 0.085Bq/L，总β日均值为 0.766Bq/L，满足《医

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日均值总α1Bq/L，总β10Bq/L的

限值要求。

（四）职业人员与公众受照剂量结果

8名辐射工作人员年有效累积剂量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

准》(GB18871-2002)中规定职业人员的剂量限值 20mSv/a。辐射工作人员手部和

身体年有效剂量分别为 0.83mSv、0.19mSv，均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

全基本标准》(GBl8871—2002)中职业人员“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当量剂量不

超过 500mSv”的要求，也低于本评价采用的工作人员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

管理剂量约束值小于 150mSv的要求。

公众人员接受照射的年有效剂量为 0.03mSv，该年有效剂量低于《电离辐射

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公众人员的剂量限值 1mS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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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低于环评报告提出的 0.3mSv/a的管理约束限值。

（五）结论

综上所述，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核医学工作场所、医用电子加速器、后装机、

DSA及Ⅲ类射线装置项目（一期）基本落实了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和辐射安全防

护各项措施，基本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

（六）建 议

1.加强辐射工作人员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与再培训。

2.加强放射性废物和废水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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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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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东院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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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东院区核医学科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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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核医学科放射性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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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核医学科通风气流走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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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核医学科放射性废水管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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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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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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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辐射安全培训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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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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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辐射安全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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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

济一院发〔2016〕47 号

关于调整《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科室：

为进一步加强医院辐射安全工作管理，切实发挥领导小组的

职能，经医院研究决定，对医院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以及应急

处理小组成员进行调整。望小组成员认真履行职责，确保医院辐

射安全工作。

附：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

2、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辐射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

2016 年 8月 1日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 2016 年 8月 1日印发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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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

组 长：孙树印

副组长：郭洪敏 杨星林 乔 森

成 员：齐先龙 王海明 程 立 杨文红 李 伟

宋 涛 朱海涛 张光海 陈苍松 刘 辉

王月训 黄承明 曹景勤 张 芹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辐射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

组 长：孙树印

副组长：郭洪敏 杨星林 乔 森

成 员：齐先龙 王海明 程 立 杨文红 李 伟

宋 涛 刘 辉 朱海涛

设办公室在医务部

主 任：齐先龙（兼）

成 员：张光海 张明芳 王 盟 王丽娟 谭 帅 李

慧

王 雷

成立技术专家组

组 长：郭洪敏

成 员：陈苍松 梁志强 张 芹 王月训 黄承明

曹景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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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监测计划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8 年辐射监测计划

根据《医用常规 X射线诊断设备影像质量控制检测规范》和《职业性外照射

个人监测规范》等标准的要求，我院根据医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监测计划。

一、工作场所监测

监测范围：医院范围内所有机房控制区和监督区

监测周期：1.验收监测：X 射线按照调试后，对建设项目放射防护设施进行

验收检测。

2.稳定性监测：X 射线装置运行后，周期为一年。

委托单位：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放射研究所（甲级资质）

二、设备性能检测

监测内容：医院所有放射设备影像质量的性能指标监测。

监测周期：验收监测：X 射线按照调试后，我院委托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放射

研究所（甲级资质）进行验收检测。稳定性监测：X 射线装置运行后，我院委托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放射研究所（甲级资质进行检测，周期为一年。

三、个人剂量监测

监测内容：医院从事放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

监测周期：90天

委托单位：济宁市疾控中心

监测结果：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四、自主监测

监测内容：医院范围内的工作场所监测

监测周期：90天

监测设备：WF-PRM-102 便携式 r剂量率仪

监测结果：记录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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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辐射事故核事故处置应急预案

济一院发〔2018〕13 号

关于修订《辐射事故处置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科室：

为有效预防和规范各类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进一

步提高我院职工应对辐射事故的能力，保护公众和工作人员

的健康安全，现对我院《辐射事故核事故处置应急预案》进

行部分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8 年 3 月 30 日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30 日印发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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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辐射事故处置应急预案

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辐射事故，提高本院

对突发辐射事故的处理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辐

射事故的损害，保障工作人员和公众的生命安全、环境安全，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

诊疗管理规定》、《关于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

事故分级处理和报告制度的通知》、《放射事故管理规定》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制订本预案。

一、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

组 长：孙树印

副组长：郭洪敏 杨星林 乔 森

成 员：刘 辉 王海明 程 立 杨文红 李

伟

宋 涛 朱海涛 张光海 张明芳 陈苍

松

王月训 黄承明 曹景勤 张 芹

领导小组职责：

1.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核与放射性污染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并定期组织演练，根据情况变化，及时对预案进行调整、

修订和补充。

2.根据事故发生情况迅速启动预案，统一部署应急救援

预案的实施工作，并对应急预案救援工作中发生的争议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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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处理措施；

3.根据事故灾害情况，有危及周边单位和人员的险情

时，组织人员处理事故源和物资疏散工作；

4.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5.做好稳定社会秩序和伤员的善后处理工作；

6.适时将事故的原因、责任及处理意见予以公布。

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小组办公室电话：

2102773（工作时间） 2253423（夜间、节假日）

二、应急装备及物质准备

（一）辐射测量仪器及设备

1.r-剂量率仪 2.即时报警剂量计

（二）放射防护用品

1.防护铅衣 2.防护靴、防护手套等 3.防护屏风

等

（三）应急药品

1.放射损伤防治药：雌三醇乳膏，炔雌醇环丙孕酮片等；

2.吸附或沉淀药：磷酸铝凝胶，硫酸钡粉，硫酸钡混悬

剂，氢氧化铝片等；

（四）其他应急设备及物资

1.除污染洗消器械 2．担架、救护车 3．去污箱

三、应急处置程序

（一）发生下列放射事件情形之一时启动应急预案。

1.诊断放射性药物实际用量偏离处方剂量 50%以上的；

2.放射治疗实际照射剂量偏离处方剂量 25%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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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员误照或误用放射性药物的；

4.放射性同位素丢失、被盗和污染的；

5.设备故障或人为失误引起的其他放射事件，如火灾

等。

（二）发生工作场所放射性同位素污染事故时，当作如

下应急处理：

1.立即撤离患者及有关工作人员，封锁现场。

2.切断一切可能扩大污染范围的环节，迅速开展检测，

严防对食物、畜禽及水源的污染。

3.对可能受到放射性核素污染或者放射损伤的人员，立

即采取暂时隔离和应急救援措施。

4.在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彻

底清除污染，并根据需要实施其他医学救治及处理措施。

5.迅速确定放射性同位素种类、活度、污染范围和污染

程度。污染现场尚未达到安全水平以前，不得解除封锁。

6.发生放射源丢失、被盗事故时，事故单位应当保护好

现场，明确丢失放射性物质种类、活度，评估危害性，并认

真配合公安部门进行调查侦破。

四、报告程序

发生或发现辐射事件时，当事人应立即向科室负责人汇

报，科室负责人向医院放射事件应急处置小组报告，医院放

射事件应急处置小组立即启动本单位的放射事件应急方案，

并在2小时内填写[辐射事故初始报告表]向济宁市环保局报

告。

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超剂量照射的，还应同时向济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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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计委报告。

上级主管部门联系电话

济宁市环保局应急电话：12369

济宁市公安局报警电话：110

济宁市卫计委应急电话：2605120

五、应急处理程序

发生辐射事故时应立即向医务部报告。启动本应急方

案，采取以下应急处理：

（一）发生人体受超剂量照射事故时，应当迅速安排受

照人员接受检查或者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救治，同时对危险源

采取应急安全处理措施。

（二）发生工作场所放射性同位素污染事故时，当作如

下应急处理：

1．立即撤离有关工作人员，封锁现场；切断一切可能

扩大污染范围的环节，迅速开展检测，严防对食物、畜禽及

水源的污染；

2．对可能受到放射性核素污染或者放射损伤的人员，

立即采取暂时隔离和应急救援措施，在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

护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彻底清除污染，并根据需要实施其他医

学救治及处理措施；

3．迅速确定放射性同位素种类、活度、污染范围和污

染程度；

4．污染现场尚未达到安全水平以前，不得解除封锁。

（三）发生放射源丢失、被盗事故时，事故单位应当保

护好现场，并认真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侦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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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发生后配合卫生、环保行政部门有关人员赶

赴事故现场，核实事故情况，估算受照剂量，判定事故类型

级别，提出救治措施及救治方案，迅速进行立案调查；协助

公安机关负责事故现场的勘察、收集证据、现场保护和立案

调查，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故的扩大。

（五）立即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报告处理环境放射性污

染。

六、预案终止

（一）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对现场进行勘查以及环保安全

技术处理、检测等工作，查找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调查处

理。

（二）将事故处理结果及时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当发

生辐射事故的射线装置或场所修复后经环保部门监测安全

合格报请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应急预案方可解除。总结

经验教训，制定或修改防范措施，加强日常环境安全管理，

杜绝事故发生。

附件：1.辐射事故报告、处理流程

2.辐射事故初始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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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医院辐射事故报告、处理流程

当出现意外异常照射、放射性同位素污染或放射源丢失、被盗时

立即报告医院辐射事故应急处理小组，保护现场。

1 小时内上报环保、卫生及公安部门。

联系电话：环保：12369；卫生：2605120；公安：110

事故处理完成，预案终止，总结经验教训

事故科室：

停止操作，保护现

场，疏散人员，初

步判断事故原因。

保卫处：

上报公安部门，设

立警戒区域，配合

公安部门调查。

联系电话 2253403

医务部：

积极组织救治，查

明医疗责任

联系电话：2102773

医务部：

上报环保、卫生主管部

门，配合调查，2 小时内

填写《辐射事故初始报

告表》

联系电话：210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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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辐射事故初始报告表

事故单位

名 称
(公章)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联系人

许可证号 许可证审批机关

事 故

发生时间
事故发生地点

事 故

类 型

人员受照 人员污染 受照人数 受污染人数

丢失 被盗 失控 事故源数量

放射性污染 污染面积(m2)

序

号

事故源核

素名称

出厂

活度（Bq）
出厂日期 放射源编码

事故时活度

（Bq）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状态（固/液态）

序

号

射线装置

名称
型 号 生产厂家 设备编号 所在场所 主要参数

事故经过

情况

报告人签字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注：射线装置的“主要参数”是指 X 射线机的电流（mA）和电压（kV）、加速器线束

能量等主要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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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放射事件应急演练记录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事件应急演练记录

一、演练时间：2018 年 03 月 30 日 16 时开始

二、演练地点：核医学科

三、演练事件：放射性药物泼洒

四、演练过程记录

1、演练前总指挥指导动员。

2、核医学科护理人员将装有放射性药品的注射器从通风橱中拿

出时因失误掉落而污染地面。

3、立即封闭被污染的高活区并报告科室辐射事件应急处置小组

组长科主任黄承明，黄主任立即向保卫科（3356）及医务部（3453）

负责人汇报。

4、院放射事件应急处置小组组织相关人员到达现场，保卫科封

锁现场及相关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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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射室护理人员立即采取措施吸附刷洗地面并防止污染区扩

大。

6、防护组立即取铅砖覆盖屏蔽污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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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污染区贴警示标识。

8、监测组用表面沾污仪监测污染区射线计数及工作人员是否被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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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应急演练总指挥总结演练过程。

201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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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放射防护管理制度

济一院发〔2016〕45 号

关于印发《放射防护管理制度》等制度的通知

各科室：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放射诊疗

管理规定》、《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结合医院当前的实际情况，在 2012 年 64-66 号文的基础

上，对部分防护管理安全制度进行修订，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

行。

附：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防护制度

2、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体检及

个人

剂量监测管理制度

3.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教育培训制度

2016 年 8月 1日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 2016 年 8月 1日印发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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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防护管理制度

一、放射工作人员的防护

1、对从事放射线工作的员工进行国家相关的放射卫生标准与技

术规范的培训，提高放射工作人员对电离辐射防护安全知识。以放

射防护最优化为原则，将一切必要的照射保持在可以合理达到的最

低水平。

2、在从事放射线就业前，对工作人员进行岗前健康体检。

3、就业后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每年接受一次健康体检，其中 1

次为医院健康查体，1 次为省放射研究所查体，如发现异常将组织

人员的复查。

4、在放射工作人员离岗时，对其进行健康体检。

5、放射工作人员上班必须佩戴个人剂量监测仪。个人剂量监测

仪每季度送交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检测，尊重检测报告所指出的

问题，按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对于不按时上交的科室按照医院质控

要求进行处罚。

6、医务部负责管理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档案，内容包括职

业健康检查报告和个人剂量监测报告等。

7、全院铅衣统一编号、登记，每半年一次于放射科行 X 线透视

检测。

二、放射检查患者防护

1、放射检查过程中，原则上不支持家属陪同。

2、三个月内的妊娠妇女不进行放射性检查。

3、对儿童、育龄女性、高危患者进行放射性检查时，应做好防

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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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要求做好对防护患者登记工作。

三、放射工作环境及设备管理

1．对新、改、扩建项目必须在项目立项时向卫生监督部门提出

申请，并且要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控制效果评价和竣工验收。

2．放射工作场所有电离防辐射警示标志、工作指示灯清晰。

3．每年由有资质单位院对所有已开展工作的放射设备进行性能

和防护检测，内容包括放射剂量、图像分辨率、线性、重复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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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放射性药物容器回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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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放射教育培训制度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教育培训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放射诊疗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强化

放射工作人员的防护意识，保护放射工作人员和受照人员的健康，不

致发生放射事故，特制定本放射卫生教育制度。

1、本院放射工作人员均需参加放射卫生教育培训，培训是否合

格作为能否上岗的重要依据。

2、放射卫生培训分为岗前培训、复岗培训、考核培训、提升培

训。

3、新招录用拟定岗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或从非放射岗位转入放

射性岗位工作的人员，必须参加放射卫生知识岗前培训，树立辐射防

护意识，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4、因怀孕、产假或其他特殊原因脱离放射工作岗位，复岗时应

重新参加放射卫生知识培训，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复岗，否则重新进

行培训，连续两次培训不合格，不得再从事放射工作。

5、全院放射工作人员每两年安排一次健康查体，查体前由济宁

市卫生监督所和济宁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组织考核培训，培训考核合

格后发放放射工作人员证。

6、医务部不定期组织专题讲座，全体放射工作人员参加，全面

提升我院从事放射诊疗工作专业技术人员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辐

射防护水平。

7、放射卫生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放射卫生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放射防护基础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放射卫

生工作人员健康监护、放射诊疗技术的临床应用及质量控制、放射卫

生防护与辐射检测技术、国内外放射卫生新进展。

8、全院放射卫生教育工作由医务部负责，制定培训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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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分管院长同意后执行。

9、本制度所指的放射工作人员包括本院放射科、CT室、口腔科、

放疗科、核医学科、介入放射科等从事放射诊疗活动受到电离辐射照

射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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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仪器管理、操作、保养和维修制度

仪器管理、操作、保养和维修制度

1、科室仪器设备应建立帐册，专人负责，做到帐物相符。

2、每台仪器均应有操作规程，使用时严格按照规定步骤操

作。新来或进修人员在未掌握使用方法前,不得独立操作仪器。

贵重仪器应专人使用,指定专人负责仪器的保养工作。

3、建立仪器技术档案(使用说明书、线路图、故障及维修记

录)。

4、仪器发生故障,应及时报告维修人员,尽快修理。

5、做好“五防”（防寒、防热、防潮、防尘和防火）工作。

6、每日清洁仪器外壳，保持仪器清洁。

7、每 3 个月清除机内积尘 1 次，做到定期保养。

8、在非空调室内，高温季节开机时间不得过长，如工作需

要，应采取散热措施，必要时可停机散热后再继续使用。

9、SPECT 室应保持恒温（温度范围可定在 18-25℃），温度

梯度不超过 3℃/h,相对湿度范围为 30%-70%。

10、检查结束后，必须认真搞好室内整洁工作。

11、未经科室批准，仪器设备不得外借。

12、有计划地做好仪器设备更新工作。

核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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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9 日

附件 14：核医学科安全管理制度

核医学科安全管理制度

1、工作人员应妥善保管科室大门及房门钥匙，防止丢失，

一旦不慎遗失，应及时报告，并作应急处理。

2、科室每日应有专人值夜班，高活区及限制区内不得会客。

3、工作人员下班前必须检查仪器、水、电、暖气及关窗锁

门。全科(室)人员应熟知总电源开关位置，灭火器置于醒目地点，

工作人员应熟练掌握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4、非工作需要，在科室内不得使用电炉。

5、注射室内无人时，工作人员应随手锁门，高活性区闲人

不得入内。

6、未经科室同意，本科工作人员不得在科室留宿。

7、提高警惕，发现非本科〈室〉就诊人员应及时查问，发

生重大事故应及时向领导汇报。

8、专人负责安全管理，应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核医学科

2016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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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 15：核医学科放射卫生防护管理制度

核医学科放射卫生防护管理制度

1、工作场所的卫生防护：建立独立的核医学工作场所，遵

守区域划分原则，设计和设置相对合理的工作区间，工作单位及

工作场所的分类分级符合标准。

2、高活性区装备有良好的通风装置（如通风橱）、各种含

铅防辐射防护设备（如铅屏、铅砖、铅罐、铅皮、铅玻璃、防护

注射台等），墙、地面光洁易于去污。放射工作场所的设备和用

具，用完后及时清洗。

3、遵守放射防护的基本原则，即防射实践正当化、放射防

护最优化和个人剂量限制化。

4、采用合理的方法和措施减少受照剂量，合理使用放射源

控制放射源的质和量；在不影响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受

照时间和远离放射源；利用屏蔽物质。

5、安全、规范、熟练地进行放射性操作，操作应在不吸水

的工作台面或盘内进行（铺吸水纸），抽取放射性液体避免外泄，

煮沸、蒸发放射性液体或操作放射性气体或气溶胶时，必须在通

风橱内进行。

6、个人防护注意应用时间、距离、屏蔽防护三原则。注意

放射性物质由各种途径进入机体，应利用防护用具如工作服、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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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防护鞋、防护眼镜、铅围裙等；不在放射性工作场所吸烟、

进食、饮水和存放食物等；手部有皮肤破损者暂停放射性操作或

戴乳胶手套；操作放射性气体或气溶胶应戴口罩；放射性工作场

所的任何物件，禁止用口接触；养成常剪指甲、理发洗澡、更衣

等良好的卫生习惯。

7、工作人员必须接受放射防护知识培训和法规教育，持有

《放射工作人员证》。

8、佩戴个人剂量计，建立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健康档案，接

受放射防护机构的个人剂量监督和健康检查。

9、对转科、实习及进修人员要进行放射防护教育，必须在

老师的指导下工作。

10、病人服用放射性药物后，不得随意走动，在指定区域候

诊或观察，使用专用厕所。

11、定期进行各工作区的辐射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核医学科

2016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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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放射防护台账管理制度

放射防护台帐管理制度

1、ECT 使用纪录、个人剂量测试纪录、人员健康体检纪录

及机器保养维修纪录必须实行科学休、规范化管理，做到分类建

档，归类清楚。

2、放射防护管理人员要忠于职守，加强组织纪律性，增强

法制观念，自觉遵守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放射防护管理的各项

规章制度，提高办事效率。

3、做好各类放射诊断、维修保养的搜集、整理、登记，完

善计算机相应数据库软件管理。

4、使用机器、进行个人剂量检测、机器的维修保养等必须

严格登记，并按规定整理。凡调阅务类纪录数据，必须经防护领

导小组批准，做到事事有登记。份份有着落，查找及时、准确。

5、所记录的台帐由放射防护领导小组每季度核对检查一次，

作为总结核医学科工作的重要参考指标。

核医学科

2016 年 11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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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放射性废物处理制度

放射性废物处理制度

1、开放型放射工作产生的三废：放射性废物、废水、废气。

2、放射性废气处理：挥发性同位素开瓶、分装、标记均需

在通风柜内于通风条件下进行操作。通过通风橱向外稀释排出。

3、放射性废液处理：有一定放射性含量的废液置于防护装

置内留置 10 个半衰期，经卫生环保部门监测达标后按普通废液

处理，微量的放射性废液或粘有放射性器械洗涤液通过下水道排

入专用放射性衰变池。

4、放射性固体处理：含有放射性的固体废弃物如安瓿、棉

签、一次性注射器等，不得随意乱丢，应放在有防辐射的污物桶

内，通过放置衰变处理，留置 10 个半衰期经卫生环保部门监测

达标后按普通废物处理或随容器由厂家收回。长半衰期核素的放

射性废弃物送指定机构处理。

5、各种含放射性或不含放射性的废弃物分门别类存放。经

过处理的一次性注射器、乳胶手套送供应室回收；经过处理的废

弃物和不含放射性的废物送垃圾场专业处理。

6、储藏、运输放射性物品的专用存储罐，在指定地点存放，

由原生产厂家上门回收。

核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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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放射性药品采购、登记、使用、核对、保管注销制度

放射性药品采购、登记、使用、核对、保管注销制度

1、执行国家规定的订购与使用放射性核素许可证制度。应

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在规定允许使用量范围内，制定年度订购计

划。

2、放射性核素应有专人领取和保管,到货后及时登记,妥善

保存,防止丢失或变性。

3、使用时,将放射性核素移入专用铅罐内,盖上铅盖,贴妥标

签,注明放射性核素种类、放射性浓度及日期,出厂说明书妥加保

存,以备查对。

4、99mTc 发生器按规定步骤与要求安装,质量检测符合要求

后方可使用。

5、标记及注射放射性药物时应严格核对,防止发生差错。应

定期质控检查,如需要可随时检测。

6、不符合质控指标的放射免疫分析试剂盒不得使用,以保证

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7、放射性核素到货后,应及时通知患者检查或治疗,以减少

浪费。

8、放射性核素空容器应固定地点集中存放和按规定退回生

产厂家。 核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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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放射性药品管理制度

放射性药品管理制度

1、根据国务院《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制订本管理制度。

2、放射性药品是指用于临床诊断或者治疗的放射性核素制

剂或者其标记药物。主要包括裂变制品、推照制品、加速器制品、

放射性同位素发生器及其配套药盒、放射免疫分析药盒等。

3、医院使用放射性药品必须取得《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

证》，《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期满前 6 个月

向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申请换证。

4、放射产品必须从生产企业直接采购，不得经过任何中介

单位和个人。

5、放射性药品的使用科室为核医学科。核医学科必须具备

与其医疗任务相适应的并经核医学技术培训的技术人员。

6、放射性药品的采购需每半年向省级环保部门申请《同位

素转让审批表》，审批后定点采购。

7、放射性药品的应存放于指定的活性储藏室内，并有安全

防护措施。

8、放射性药品的质量检查，不良反应收集由核医学科负责。

9、放射性药品使用后废物（包括患者排出物）应分类处理，

并按照国家环保和辐射防护的有关规定处置。 核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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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核医学科工作制度

核医学科工作制度

1、实行科主任负责制。健全科室管理系统,加强思想教育,

改善服务态度,提高诊疗质量,密切与临床科室联系,积极开展医

疗、教学、科研和培干工作。

2、根据医院年度工作要求,结合科室具体情况,制定科室年

度工作计划,组织实施,定期检查。年终总结,肯定成绩,找出差距,

以便改进与提高。

3、贯彻执行各类各级人员岗位责任制,明确分工。人员相对

固定，适当轮换,以扩大知识面,适应科室工作需要,保证诊疗质

量。

4、健全科室会议制度。每周召开科室会 1 次,传达院周会内

容与要求,小结本周科室工作,研究和安排下周科室工作。建立定

期业务学习制度。

5、自觉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工作岗位,严格考勤考

核。

6、根据工作需要和技术条件,可设核医学专科门诊和专家门

诊,安排高级职称医师或有一定经验的医师担任门诊诊治工作。

对患者检查要认真,病历书写简明扼要,符合规范。关心患者,态

度和蔼、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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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立和执行医师接诊制度,其工作内容包括:掌握适应证,

填写或补充患者的病史、体检及其他有关特殊检查结果,确定检

查项目、部位、方法、放射性药物的品种、剂量；及时处理在检

查中出现的问题,显像检查完成后,决定患者可否离去或复查；及

时发报告,并安排必要的进一步检查,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应及时

请示上级医师或科主任等。

8、根据工作需要,可设核素治疗病房。病房应保持整齐清洁,

非住院患者不得进入病房。患者服用放射性核素后,须在专用厕

所大小便,不得随意走出病房。病历应完整,记载内容准确。住院

医师对所管患者每日至少查房 2 次。出院时,应向患者详细交代

有关事宜。

9、加强质量管理,保证检查质量。检查结果如与临床表现不

符,应研究其原因,必要时应复查。

10、建立集体阅片制度,必要时与放射、超声科组织联合阅

片,研究诊断和检查技术,解决疑难问题,不断提高工作质量。报

告书写项目应填写完整,叙述准确、客观、结论合理。

11、加强与其他临床科室联系,不断开展新项目、新技术,

及时总结工作经验。

12、物品管理应指定专人负责,合理使用。

13、建立差错事故登记制度。 核医学科

2016 年 11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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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放射卫生防护管理制度

放射卫生防护管理制度

成立核医学科防护管理小组

组 长 ： 黄承明 ；副组长： 杨明

成 员 ： 孙戎、安琳、吴昊、谭东慧 、朱雁冬、李帝

指定放射性物质管理员：杨明、谭东慧

1、工作场所的卫生防护：建立独立的核医学工作场所，遵

守区域划分原则，设计和设置相对合理的工作区间，工作单位及

工作场所的分类分级符合标准。

2、高活性区装备有良好的通风装置（如通风橱）、各种含

铅防辐射防护设备（如铅屏、铅砖、铅罐、铅皮、铅玻璃、防护

注射台等），墙、地面光洁易于去污。放射工作场所的设备和用

具，用完后及时清洗。

3、遵守放射防护的基本原则，即防射实践正当化、放射防

护最优化和个人剂量限制化。

4、采用合理的方法和措施减少受照剂量，合理使用放射源

控制放射源的质和量；在不影响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受

照时间和远离放射源；利用屏蔽物质。

5、安全、规范、熟练地进行放射性操作，操作应在不吸水

的工作台面或盘内进行（铺吸水纸），抽取放射性液体避免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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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沸、蒸发放射性液体或操作放射性气体或气溶胶时，必须在通

风橱内进行。

6、个人防护注意应用时间、距离、屏蔽防护三原则。注意

放射性物质由各种途径进入机体，应利用防护用具如工作服、帽、

手套、防护鞋、防护眼镜、铅围裙等；不在放射性工作场所吸烟、

进食、饮水和存放食物等；手部有皮肤破损者暂停放射性操作或

戴乳胶手套；操作放射性气体或气溶胶应戴口罩；放射性工作场

所的任何物件，禁止用口接触；养成常剪指甲、理发洗澡、更衣

等良好的卫生习惯。

7、工作人员必须接受放射防护知识培训和法规教育，持有

《放射工作人员证》。

8、佩戴个人剂量计，建立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健康档案，接

受放射防护机构的个人剂量监督和健康检查。

9、对进修、实习人员要进行放射防护教育，必须在老师的

指导下工作。

10、病人服用放射性药物后，不得随意走动，在指定区候诊

或观察，使用专用厕所。

11、定期进行各工作区的辐射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核医学科

2016年 11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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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注射室工作制度

注射室工作制度

1、
99m
Tc 标记药物到货后立即进行登记(种类、数量、日期)。

2、99mTc 标记药物由专人管理和操作，不经专人同意，他人

不得动用。

3、操作人员进行活性操作时，要穿工作服和防护服、戴帽

子、口罩、手套。

4、给病人注射放射性药物时严格执行核对制度。床边注射

时，应注意防护和避免污染。

5、用药后的病人，安排在指定地点候诊，并向病人说明注

意事项。

6、所用注射器及时返还同位素公司、棉棒、配药瓶等带有

放射性的废物，按日期放入相应的衰变箱中，待 l0 个半衰期后，

作普通废物处理。

7、每日操作完毕常规整理注射室用品和卫生，检查放射、

水电安全后方可离开。

8、注射室用品一律不准放到非活性区，以防放射性污染。

9、定期监测放射性污染情况，如发现污染应及时进行处理

和汇报。

核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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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9日

附件 23：ECT操作规程

ECT 操作规程

一、开机前准备工作：

1、检查扫描室内温度 18-25℃，温度变换小于 3℃/h；相对

湿度 30-70%。

2、检查支架开关，高压开关是否打开，电源箱主机，显示

器。

3、支架，探头，检查床，准直器架和车是否完好无损。

二、开机：

1、将主断路器的绿色开关打开至“ON”。

2、按下监视器及计算机上的 POWER 键。

3、至标准 Windows 登录出现时，输入用户名和开机密码。

三、压力敏感装置 PSD 激活及每日 QC

1、开机后根据显示器提示，分别触动探头Ⅰ及Ⅱ的 4个 PSD，

发出蜂鸣音则说明安全开关正常。

2、根据需要执行每日质量检查程序：包括 NMDaily QC、HE NM

Daily QC、X-ray Daily QC 和 CoDe Daily QC。

四、准直器选用及能量设置：

1、根据所使用的放射性核素的γ射线的能量和显像项目选

用适当的准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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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集病人之前按显像核素设置能量窗位和窗宽：将核素

置于探头下，设置所应用的核素及能窗，然后自动检测能峰

及 20％窗宽。

五、病人资料输入及图像采集

打开采集窗口，输入病人 ID 号及姓名等相关资料，选择合理

的采集模式进行采集，采集完毕后机架各部自动回到 home 位。

六、关机

1、首先关闭 infinia 采集计算机的软件，在屏幕右上角选择

【X】然后选择对话框的【Full】，至显示器回到开机状态，

然后同时按下键盘<Alt><Ctrl><Del>，出现关机菜单，点

Shut Down 关机。将系统设置为 standby 模式并根据需要选

择开关机架底部的断器。

2、紧急情况下可按下操作台或机架上的红色紧急停止按钮使

系统断电。

3、机器总电源关闭 8 个小时以上，下次开机后机器需预热 24

小时。如果机器断电不足 8 个小时则通电后机器需预热与

断电时间相同的时间。

核医学科

2016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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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放射性核素操作规程

放射性核素操作规程

一、操作放射性核素时，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防止放射污

染、核素外泄等意外事故。制备用于患者的注射制剂，尚须注意

无菌操作。

二、在有产生放射性气溶胶、蒸气、粉尘可能的操作时，必

须在有抽出式通风设备的通风橱和手套箱内进行。通风应在操作

前启动。

三、放射性核素的操作应在玻璃、塑料或不锈钢铺成的工作

台面上及搪瓷盘内进行。在操作放射性液体时搪瓷盘内应铺以吸

水纸或草纸。

四、抽取放射性液体时，应使用适当的吸液器具(如注射器、

带橡皮球的吸管、自动分装器具等)，严禁用口对着吸管吸取。

用于不同性质或浓度的放射性液体的吸取器具，应加贴明显标签

以免混淆。

五、操作γ放射性核素时，应利用铅玻璃或混凝土屏蔽；操

作β射线放射性核素时，应采用有机玻璃或铝板屏蔽。注意保持

远距离操作，动作应准确、迅速。

六、严格区分有放射性沾污器皿和清洁器皿，不得混淆。高

活性和低活性的放射性核素操作，应分别在不同的实验室或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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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进行。

七、分装或稀释放射性核素液体时，应先根据比放射性和稀

释倍数准确地计算出所需放射性核素原始溶液及稀释的容积。将

稀释后所得溶液的比放射性、容积、日期填在瓶签上，并先把稀

释液注入瓶内，最后加入放射性核素溶液。

八、标记、分装完毕的放射性核素(放射性药物)应封存于无

菌瓶，并置入有盖的铅容器内；容器外贴明显标签，注明内容品

名、放射活度、体积、标记时间。

九、放射性核素操作结束后，及时清理不用的器具、用品，

清除有放射性污染的垫纸、棉签等，关闭通风、照明设备。

十、放射性物质造成沾污时，应将沾污区域加以标志，以免

其他人员受沾污，并按放射性沾污的去除规定处理。

核医学科

2016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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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年度评估报告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年度评估报告

（二〇一七年）

单位名称：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编制时间： 201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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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单位基本情况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始建于 1896 年，前身为美国教

会巴可门医院和山东省立医院第三分院，是山东省历史悠

久、文化深厚的百年老院之一。2013 年医院以全省医院第二

名、地市级医院第一名通过省卫计委组织的山东省三甲医院

复审。2015 年医院被山东省卫生计生委确定为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2016 年 4 月，被济宁市卫计委确定为济宁市区域医疗

中心、济宁市远程医疗中心、济宁市心电诊断中心、济宁市

医学影像中心、济宁市医学检验中心、济宁市病理诊断中心。

2017 年批准成为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师师资培训中心。

医院分总院区、东院区和西院区，设置床位 4200 张，

开放床位 3300 张。现有员工 5320 余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

人员 750 余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 人，济宁市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 10 人，济宁名医 30 人，济宁知名专家 64 人，

硕士生导师 61 人，博士后、博士、硕士 1350 余人。拥有 3.0T

核磁共振、4DCT、DSA、ECT、高端多层螺旋 CT、双源 CT、

大型高压氧仓、直线加速器、大平板数字胃肠机、直接数字

化乳腺机、主动脉球囊反搏泵、四维彩超等万元以上高精尖

医疗设备 4800 余台（套）。设 40 个临床科室、15 个医技科

室, 其中国家十二五重点建设项目 1 个（中西医结合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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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山东省两个中西医结合研究基地之一，山东省临床重点专

科 16 个（急诊科、临床护理、血液内科、神经外科、呼吸

内科、麻醉科、皮肤科、普外科、妇科、烧伤科、耳鼻咽喉

科、心脏大血管外科、医学影像科、康复医学科、肾内科、

中医科）和山东省特色专科 7 个（神经外科、儿科、急诊科、

心内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眼 科）。

二、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运行情况

经省环保厅批复，我院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Ⅴ类放射源和

Ⅱ类、Ⅲ类射线装置，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证

书编号：鲁环辐证[08090]，有效期至 2020 年。

具体明细：密封性放射源（Ⅴ类）68Ge；非密封放射性物

质为：Tc-99m、Sm-153、Sr-89、P-32、I-131。射线装置为：

电子直线加速器 2 台、DSA2 台、模拟定位机 2 台、CT5 台、

床边 X 线机 2 台、DR9 台、数字胃肠机 8 台、全景机 1 台、

牙片机 1 台、SPECT-CT1 台、乳腺机 1 台、移动 C 臂 4 台、

体外冲击波碎石机 1 台，PET-CT1 台。

2017 年我院东院区新建核医学科和放疗科，委托相关部

门进行了环评，并于 2017 年 7 月 3 日获得省环保厅批复。

三、辐射安全与防护落实情况

1、健全管理组织

（1）医院高度重视辐射安全工作，成立了以孙树印院

长为组长，郭洪敏副院长、杨星林副院长、乔森副院长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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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的 “辐射安全防护领导小组” ，全面负责医院内部放

射性安全防护管理工作。

（2）医院成立了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辐射事故应急处

理领导小组和技术专家组，明确了小组职责，设立应急办公

室，负责处理应急辐射事件的各项日常工作。

（3）医院配置专职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人员，具体负

责辐射安全与管理工作，包括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档案、个人

剂量监测档案、放射防护培训档案的管理等。

2、辐射安全和防护制度制度及落实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放射诊疗管

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先后制

定了《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防护三级责任制》、《济宁

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防护制度》、《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放

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体检及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制度》以及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卫生教育培训制度》等规章制

度。

3、场所辐射环境监测和个人剂量监测情况

医院委托济宁市疾控中心每季度对个人剂量计进行一

次检测，并按时将检测结果进行汇总、反馈，2017 年医院共

检测个人剂量 600 余人次，因济宁市疾控中心工作问题，现

第四季度个人剂量报告未出，医院已联系第三方公司检测。

除杨明、宋倩和任琦剂量超标外，其余剂量均在正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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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个人剂量见附件，对于剂量超标者进行了书面说明和分

析。2017 年医院委托济宁市富美辐射检测公司对医院的全部

射线装置进行了年度检测。

4、辐射安全培训情况

我院定期对我院辐射工作人员进行辐射安全培训。

5、辐射事故及应急响应情况

为了进一步使我院辐射工作人员熟悉和掌握了处理辐

射事故的流程，加强辐射事故应急处理的组织协调能力，提

高专业技术人员实践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医院和科室定期

举行辐射事故演练。2017 年我院无辐射事故发生。2017 年 5

月份医院组织放疗科针对放射治疗意外进行了辐射事故应

急演练，效果良好。

7、存在安全隐患及整改情况

医院定期对电离辐射警示标示、工作状态指示灯、门

机连锁装置、通风设备、监视系统进行定期检查维护，确保

处于正常状态，对于陈旧辐射标识和指示牌进行了统一更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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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个人剂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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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测时间 2018.4.3 佩戴日期 2017年 9月 21日至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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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人员编号 人员姓名 测量结果(Sv) 刻度因子（Cf）
有效剂量

(mSv)

0001 452 刘华坤 .000008508992 0.0476 0.41

0002 356 孔松 .00001361399 0.0476 0.65

0003 122 岳衍晓 .00001000399 0.0476 0.48

0004 58 刘娟 .000009701991 0.0476 0.46

0006 64 周衍 .00002145898 0.0476 1.02

0007 1 陈苍松 .00001084299 0.0476 0.52

0009 319 李瑞 .00001539399 0.0476 0.73

0010 108 蔡怀壮 .00001316099 0.0476 0.63

0011 352 赵聪 .000009305992 0.0476 0.44

0012 22 任春旺 .00001516099 0.0476 0.72

0013 306 李云东 .000009355991 0.0476 0.45

0014 451 张磊 .00001183399 0.0476 0.56

0015 454 周亚飞 .00001236099 0.0476 0.59

0016 26 王宪凯 .00001082699 0.0476 0.52

0017 476 宋大庆 .00001398199 0.0476 0.67

0018 182 张菲 .00001512999 0.0476 0.72

0019 477 李锋 .00001372999 0.0476 0.65

0020 489 张海防 .00001319199 0.0476 0.63

0022 311 李运峰 .00001035999 0.0476 0.49

0023 302 马浩 .00001067799 0.0476 0.51

0024 171 安琳 .000009449991 0.0476 0.45

0025 450 初建峰 .000008150992 0.0476 0.39

0026 320 张茂哲 .000009872991 0.0476 0.47

0027 110 曹景勤 .00001168899 0.0476 0.56

0028 185 胡伟 .00001168299 0.0476 0.56

0029 130 郝丽 .000007644993 0.0476 0.36

0030 104 孙益尚 .000008717992 0.0476 0.41

0031 350 马杰 .00001282799 0.0476 0.61

0032 186 刘浩 .00003991096 0.0476 1.90

0033 453 刘朝来 .00001034099 0.0476 0.49

0034 229 周广茹 .000009211992 0.0476 0.44

0035 73 杨轩 .00001523099 0.0476 0.72

0036 56 黄清鑫 .00001210099 0.0476 0.58

0037 187 赵飞 .000009589991 0.0476 0.46

0038 314 丁奎明 .000009780991 0.0476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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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测时间 2018.4.3 佩戴日期 2017年 9月 21日至 12月 20日

序号 人员编号 人员姓名 测量结果(Sv) 刻度因子（Cf）
有效剂量

(mSv)

0039 478 赵学斌 .00001586399 0.0476 0.76

0040 487 丰琳 .00001020699 0.0476 0.49

0041 316 吴培培 .000009762991 0.0476 0.46

0042 178 苑丽丽 .00001213599 0.0476 0.58

0043 116 孙继章 .00001243899 0.0476 0.59

0044 111 张秀玲 .000008973991 0.0476 0.43

0045 490 葛昂 .00001218699 0.0476 0.58

0046 105 付梦灿 .000008947992 0.0476 0.43

0047 303 郭冉 .000008272992 0.0476 0.39

0048 351 宋倩 .00001048099 0.0476 0.50

0049 355 孙宗文 .00002221898 0.0476 1.06

0050 354 刘利萍 .00001194999 0.0476 0.57

0051 343 张宾 .00001431699 0.0476 0.68

0052 170 黄承明 .00001693998 0.0476 0.81

0053 114 卢云喜 .00001104599 0.0476 0.53

0054 486 董向 .00001069499 0.0476 0.51

0055 305 张芹 .00001058699 0.0476 0.50

0056 37 秦宽 .00001422899 0.0476 0.68

0057 488 任春燕 .00001755298 0.0476 0.84

0058 8 吴超然 .00001348999 0.0476 0.64

0059 315 王凯旋 .00001271799 0.0476 0.61

0060 307 夏秀杰 .000009943991 0.0476 0.47

0061 129 刘长营 .000009507991 0.0476 0.45

0062 310 吕晨晨 .00001120299 0.0476 0.53

0063 35 陆长艳 .00001011799 0.0476 0.48

0064 179 吕燕军 .00002016998 0.0476 0.96

0065 313 苗亚 .00001014199 0.0476 0.48

0066 131 夏增苗 .00001159699 0.0476 0.55

0067 41 姚元聪 .000009117992 0.0476 0.43

0068 468 王旭 .00001712698 0.0476 0.82

0070 61 孔芳 .00001250299 0.0476 0.60

0071 184 段崇玲 .000009702992 0.0476 0.46

0072 15 徐晶 .00001387399 0.0476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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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测时间 2018.4.3 佩戴日期 2017年 9月 21日至 12月 20日

序号 人员编号 人员姓名 测量结果(Sv) 刻度因子（Cf）
有效剂量

(mSv)

0073 125 王龙 .000009881991 0.0476 0.47

0074 219 李正腾 .00001120199 0.0476 0.53

0075 21 马子堂 .00001279999 0.0476 0.61

0076 127 王宪苓 .000009351991 0.0476 0.45

0077 212 刘小虎 .00001460499 0.0476 0.70

0078 471 王海庆 .00006573094 0.0476 3.13

0079 485 汲书生 .000008507992 0.0476 0.40

0080 39 李新娟 .000009316991 0.0476 0.44

0081 126 周建行 .000007925993 0.0476 0.38

0082 225 华明 .00002320798 0.0476 1.10

0083 304 沈通 .00001034799 0.0476 0.49

0084 55 蔚蒙 .000008062992 0.0476 0.38

0085 223 朱清坦 .000005406995 0.0476 0.26

0086 318 王芳 .00001869998 0.0476 0.89

0087 112 张庆伟 .00002315698 0.0476 1.10

0088 30 张鲁 .000009362991 0.0476 0.45

0089 68 国静静 .00001159799 0.0476 0.55

0090 353 汤良 .000009482991 0.0476 0.45

0091 43 张瑞宗 .000008018993 0.0476 0.38

0092 25 纪方强 .0000006819994 0.0476 0.03

0093 28 李璇 .00001029599 0.0476 0.49

0094 67 张慧苗 .00001048999 0.0476 0.50

0095 206 郝明珠 .0000005389995 0.0476 0.03

0096 301 贾东辉 .000008584992 0.0476 0.41

0097 479 赵国良 .000005843995 0.0476 0.28

0098 40 李永梅 .00001125899 0.0476 0.54

0099 201 王月训 .00001127399 0.0476 0.54

0100 2 李福志 .00001323699 0.0476 0.63

0101 188 赵雅男 .00001690698 0.0476 0.80

0103 236 王宁 .000008946992 0.0476 0.43

0104 119 张德芬 .00001264999 0.0476 0.60

0105 342 赵海波 .00001127999 0.0476 0.54

0106 120 吴晓红 .000008959992 0.0476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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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测时间 2018.4.3 佩戴日期 2017年 9月 21日至 12月 20日

序号 人员编号 人员姓名 测量结果(Sv) 刻度因子（Cf）
有效剂量

(mSv)

0107 357 王晗 .000009797991 0.0476 0.47

0108 59 王霜霜 .000008900992 0.0476 0.42

0109 202 刁望伦 .00001306099 0.0476 0.62

0110 11 徐艳霞 .00001172699 0.0476 0.56

0111 47 侯亚会 .000008703992 0.0476 0.41

0112 416 邢冰 .00001793798 0.0476 0.85

0113 69 侯丽花 .00001490599 0.0476 0.71

0114 132 王栋栋 .0001074459 0.0476 5.11

0115 65 刘宗苓 .00001092999 0.0476 0.52

0116 10 张建友 .00001041499 0.0476 0.50

0117 210 于永梅 .00002743697 0.0476 1.31

0118 133 孟伟胜 .000009024991 0.0476 0.43

0119 232 金钊鑫 .00001390499 0.0476 0.66

0120 124 赵聪 .00001062699 0.0476 0.51

0121 239 刘琪 .000009753991 0.0476 0.46

0122 20 路丽娜 .00001009899 0.0476 0.48

0123 45 张中灿 .000009754991 0.0476 0.46

0124 312 杨慧鹏 .00001216799 0.0476 0.58

0125 226 滕华 .00002283398 0.0476 1.09

0126 77 李永超 .00001391799 0.0476 0.66

0127 176 朱雁东 .00003296697 0.0476 1.57

0128 57 陈曦 .0000005589995 0.0476 0.03

0129 181 任翠 .00001459799 0.0476 0.69

0130 175 吴昊 .000009318991 0.0476 0.44

0131 17 骆倩 .000009957991 0.0476 0.47

0132 103 张浩 .000008694992 0.0476 0.41

0133 4 刘传照 .000009645991 0.0476 0.46

0134 106 刘艳君 .00001208299 0.0476 0.58

0135 29 赵新明 .000008216993 0.0476 0.39

0136 207 孙凤玲 .00001231999 0.0476 0.59

0137 7 徐军 .00001257299 0.0476 0.60

0138 134 孙兆乐 .00001214899 0.0476 0.58

0139 177 李帝 .00001073699 0.0476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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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测时间 2018.4.3 佩戴日期 2017年 9月 21日至 12月 20日

序号 人员编号 人员姓名 测量结果(Sv) 刻度因子（Cf）
有效剂量

(mSv)

0140 9 孙隆 .00001055299 0.0476 0.50

0141 60 姚通 .00001125299 0.0476 0.54

0142 14 冯震 .000007860993 0.0476 0.37

0143 173 孙戎 .00001620999 0.0476 0.77

0144 128 高扬 .00001307699 0.0476 0.62

0145 209 卜凡儒 .00001052999 0.0476 0.50

0146 62 苗桂娟 .00001244599 0.0476 0.59

0147 53 陈一博 .000005817995 0.0476 0.28

0148 227 张莹莹 .00001050399 0.0476 0.50

0149 76 王淑艳 .00001201799 0.0476 0.57

0150 46 刘亚奇 .00001307699 0.0476 0.62

0151 44 陈允志 .00001190999 0.0476 0.57

0152 411 李强 .00002252998 0.0476 1.07

0153 204 于涵 .000009657992 0.0476 0.46

0154 27 刘飞 .000009927991 0.0476 0.47

0155 49 刘广明 .000009551991 0.0476 0.45

0156 123 孙小虎 .00004500096 0.0476 2.14

0157 231 孟雷 .00001266799 0.0476 0.60

0158 241 马敬文 .000006466994 0.0476 0.31

0159 24 贾彦霞 .00001527599 0.0476 0.73

0160 70 唐维 .00001915998 0.0476 0.91

0161 71 吴文芳 .00001471299 0.0476 0.70

0162 36 张恒 .00001170499 0.0476 0.56

0163 242 陈明井 .00001205799 0.0476 0.57

0164 341 陈卫东 .00001207299 0.0476 0.57

0165 174 谭东慧 .00001796198 0.0476 0.85

0166 115 翟丽莉 .00001453299 0.0476 0.69

0167 233 房勇志 .000009312991 0.0476 0.44

0168 222 张恒 .00001172199 0.0476 0.56

0169 23 李小淑 .00001199799 0.0476 0.57

0170 78 李霜霜 .00001484899 0.0476 0.71

0171 48 王琪 .00002356998 0.0476 1.12

0172 6 郭凤斌 .00003667197 0.0476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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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测时间 2018.4.3 佩戴日期 2017年 9月 21日至 12月 20日

序号 人员编号 人员姓名 测量结果(Sv) 刻度因子（Cf）
有效剂量

(mSv)

0173 32 王凤 .00001695799 0.0476 0.81

0174 113 李辉 .00001094799 0.0476 0.52

0175 101 王斐然 .00001131899 0.0476 0.54

0176 234 刘树卫 .00001237699 0.0476 0.59

0177 214 王敏 .00001119799 0.0476 0.53

0178 172 杨明 .00003046497 0.0476 1.45

0179 218 翟蕊 .00002211598 0.0476 1.05

0180 31 郑晨 .00004119796 0.0476 1.96

0181 216 张丽红 .00001048999 0.0476 0.50

0182 5 朱来亮 .000008253993 0.0476 0.39

0183 230 郭彤彤 .000009741991 0.0476 0.46

0184 180 高春丽 .00001527599 0.0476 0.73

0185 72 张晓琦 .00001619699 0.0476 0.77

0186 19 高元生 .00001201699 0.0476 0.57

0187 50 王永亮 .000009372991 0.0476 0.45

0188 235 仲鑫鑫 .000009903991 0.0476 0.47

0189 317 胡伟 .00001431999 0.0476 0.68

0190 13 范良明 .000008718992 0.0476 0.42

0192 107 高祥 .00001016599 0.0476 0.48

0193 42 贾焕香 .00001180899 0.0476 0.56

0194 16 张勇 .00001836898 0.0476 0.87

0195 243 魏然 .00003177497 0.0476 1.51

0196 215 李剑 .00002332798 0.0476 1.11

0197 308 颜淑霞 .00001119999 0.0476 0.53

0198 203 龚燕涛 .00001023299 0.0476 0.49

0199 74 韩乐乐 .00001500299 0.0476 0.71

0200 220 韩金栋 .000009455991 0.0476 0.45

0201 33 孟锦 .000008891991 0.0476 0.42

0202 66 贾博 .00001061499 0.0476 0.51

0203 237 张玉冉 .00001067199 0.0476 0.51

0204 38 陈飞 .00001028299 0.0476 0.49

0205 121 谢毅 .000009913991 0.0476 0.47

0206 12 薛壮 .00001385099 0.0476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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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测时间 2018.4.3 佩戴日期 2017年 9月 21日至 12月 20日

序号 人员编号 人员姓名 测量结果(Sv) 刻度因子（Cf）
有效剂量

(mSv)

0207 102 王腾飞 .00001035499 0.0476 0.49

0208 52 文丽 .00000997899 0.0476 0.47

0209 205 邹新华 .00001208599 0.0476 0.58

0210 224 郭媛媛 .00001276399 0.0476 0.61

0211 208 马爱冬 .00001325199 0.0476 0.63

0212 54 田瑶 .00001107199 0.0476 0.53

0213 245 陶娜 .00001162299 0.0476 0.55

0214 238 刘琳 .000009812991 0.0476 0.47

0215 75 贾学燕 .00001204299 0.0476 0.57

0216 221 吴德坤 .00001170299 0.0476 0.56

0217 213 王作祥 .00001047299 0.0476 0.50

0218 34 王维波 .00001218399 0.0476 0.58

0219 118 居雷 .00001383999 0.0476 0.66

0220 51 孔磊 .00001373399 0.0476 0.65

0221 211 靳京 .00001016699 0.0476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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